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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退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11 月 1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11 月 11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4）粤 14 刑初 23

号刑事判决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检察院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无关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穆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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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告 

姓名或名称：郑穆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原董事长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罗铁威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原董事 

 

5、 被告 

姓名或名称：李燕霞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原董事、财务总监 

 

6、 被告 

姓名或名称：焦仕志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原副总经理 

 

7、 被告 

姓名或名称：黄美珊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原监事、总经理助理 

 

8、 被告 

姓名或名称：谭君笙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原商务部经理 

 

9、 被告 

姓名或名称：林海忠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原南区销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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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被告 

姓名或名称：钟国裕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原董事、总经理 

 

11、被告 

姓名或名称：丁杰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原采购部经理 

 

12、被告 

姓名或名称：魏强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原副总经理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一、欺诈发行证券罪。被告单位紫晶存储公

司成立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穆，由被告人郑穆、罗铁威实

际控制，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制造、销售存储设备、光盘设备等。2016 年 4

月 27 日，紫晶存储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新三板)挂牌，股票代码为 835870,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7 月，紫晶存储公司三次增发股本，募集资金合计 41340.48 万

元。2018 年 7 月 18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2017 年始，

为达到让被告单位紫晶存储公司上市及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被告人郑穆、罗铁

威共同组织、指使被告人李燕霞、焦仕志、黄美珊、林海忠、谭君笙、魏强等人

通过采取签订虚假购销合同、伪造物流单据、项目验收报告的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利润，及提前确认营业收入、利润的手段进行财务造假。紫晶存储公司披露的《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编制

了虚假营业收入和利润，又隐瞒对外担保事项，骗取证监部门同意紫晶存储公司

在科创板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2020 年 2 月 26 日，紫晶存储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证券代码 688086,发行 4759.6126 万股，募集资金总

额人民币 1022840747.74 元(以下均为人民币),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 139120077.5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83720670.23 元。其中，2017 年虚增利润占当期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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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的 34.83%。2018 年虚增利润占当期年利润总额的 32.25%;2019 年 1-6 月，

虚增营业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42.97%,虚增利润占当期利润总额的 137.31%。

未披露对外担保金额合计 12500.12 万元。 

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紫晶存储公司上市后，作为依法负有信

息披露义务的主体，为对外呈现公司良好业绩，被告人郑穆、罗铁威继续组织、

指使被告人焦仕志、丁杰、林海忠、谭君笙、李燕霞、黄美珊通过虚增营业收入

和利润，隐瞒对外担保事项等手段进行财务造假，导致紫晶存储公司 2019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严重损害股东及投资人利益。 

(一)虚增营业收入和利润。2020 年 4 月 22 日，经被告人郑穆、罗铁威、钟

国裕、李燕霞、焦仕志、黄美珊等高级管理人员确认披露的《2019 年年度报告》

虚增营业收入、利润，分别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52.46%和利润总额 94.55%。2021

年 4 月 29 日，经被告人郑穆、罗铁威、钟国裕、李燕霞、焦仕志、黄美珊等高

级管理人员确认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利润，分别占当期

营业收入的63.15%和利润总额的174.67%。(二)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事项。2019

年至 2021 年间，被告人郑穆、罗铁威组织、指使被告人李燕霞、钟国裕和公司

行政人员办理公司定期存单质押对外担保。担保办理后，郑穆、罗铁威、钟国裕、

李燕霞未将相关信息告知公司，导致违规担保事项多次未按规定及时披露和在定

期报告中予以披露。其中，《2019 年年度报告》未按规定披露 14500.12 万元定期

存单质押对外担保事项，占当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15%;2020 年未按规定及时披

露 18500 万元定期存单质押对外担保事项，占上年末净资产的 20.6%,在《2020

年年度报告》中未按规定披露 22500 万元定期存单质押对外担保事项，占当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2.09%;2021 年未按规定及时披露 41790 万元对外担保事项，占上

年末净资产的 22.46%,《2021 年年度报告》中未按规定披露 16640 万元对外担保

事项，占当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62%。 

2023 年 7 月 7 日，紫晶存储公司因实施重大违法行为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

止上市，并造成 17471 名投资者损失合计 109736.8911 万元。 

2023 年 10 月 23 日，被告人郑穆、罗铁威、钟国裕、李燕霞、林海忠主动

到案。2023 年 10 月 30 日，被告人焦仕志、魏强、丁杰主动到案。2023 年 11 月

1 日，被告人黄美珊、谭君笙主动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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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针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如下证据：受案登记表、证人证言、

立案决定书、《招股说明书》、2019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专项审计报告》、电子证据、户籍证明、到案经过、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紫晶存储公司在招股

说明书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三十条、1997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第

一款、第二款，应当以欺诈发行证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郑穆、罗铁威作

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李燕霞、焦仕志、黄美珊、魏强、林海忠、谭君

笙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1997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应当以欺诈发

行证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紫晶存储公司作为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向

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年度报告，又多次对依法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不按规

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投资人的利益，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郑穆、罗铁威作

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李燕霞、钟国裕、焦仕志、黄美珊、林海忠、谭

君笙、丁杰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六十一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

要信息罪追究郑穆、罗铁威、李燕霞、钟国裕的刑事责任，以违规披露重要信息

罪追究焦仕志、黄美珊、林海忠、谭君笙、丁杰的刑事责任。被告人郑穆、罗铁

威、李燕霞、焦仕志、黄美珊、林海忠、谭君笙均系一人犯数罪，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郑穆、罗铁威、李燕霞、焦

仕志、黄美珊、林海忠、谭君笙、魏强、钟国裕、丁杰主动归案，并能如实供述

单位及个人的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

应当认定为单位及个人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焦仕志、黄美珊、林海忠、

谭君笙、钟国裕、丁杰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七条，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基于焦仕志、林海忠、钟国裕、丁杰、魏

强自愿认罪认罚，建议以欺诈发行证券罪判处焦仕志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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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以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焦仕志有期徒刑二年至二年九个月，并处罚

金；以欺诈发行证券罪判处林海忠有期徒刑一年至一年六个月，以违规披露重要

信息罪判处林海忠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若合并执行刑

期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且主动缴纳罚金，亦可适用缓刑；以违规披露、不披露

重要信息罪判处钟国裕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至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若主动缴

纳罚金，可适用缓刑；以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丁杰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至三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若主动缴纳罚金，可适用缓刑；以欺诈发行证券罪判处魏

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二年六个月，可适用缓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刑事判决书（2024）粤 14 刑初 23 号判决内容： 

一、被告单位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犯欺诈发行证券罪，判处

罚金人民币 3700 万元。 

(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因本案被行政处罚已缴纳的罚款可折

抵罚金。) 

二、被告人郑穆犯欺诈发行证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违规披露、不披

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 万元。数罪并罚，

总和刑期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 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

期一日，即自 2023 年 10 月 23 日起至 2031 年 4 月 22 日。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缴纳，因本案被行政处罚已缴纳的罚款可折抵罚金。) 

三、被告人罗铁威犯欺诈发行证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犯违规披

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40 万元。

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40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40 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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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日，即自 2023 年 10 月 23 日起至 2030 年 10 月 22 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缴纳，因本案被行政处罚已缴纳的罚款可折抵罚金。) 

四、被告人李燕霞犯欺诈发行证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违规披

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5 万元。数罪并

罚，总和刑期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5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5 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

期一日，即自 2023 年 10 月 23 日起至 2030 年 4 月 22 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缴纳，因本案被行政处罚已缴纳的罚款可折抵罚金。) 

五、被告人焦仕志犯欺诈发行证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违规披

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5 万元。数罪并罚，

总和刑期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5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25 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

期一日，即自 2023 年 10 月 30 日起至 2028 年 4 月 29 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缴纳，因本案被行政处罚已缴纳的罚款可折抵罚金。) 

六、被告人黄美珊犯欺诈发行证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犯违规披

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 万元。数罪并罚，

总和刑期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15 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

期一日。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因本案被行政处罚已缴纳的罚款可

折抵罚金。) 

七、被告人谭君笙犯欺诈发行证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犯违规披

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 万元。数罪并罚，

总和刑期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15 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

期一日。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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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被告人林海忠犯欺诈发行证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违规披

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 万元。数罪并罚，

总和刑期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 15 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

期一日，应折抵刑期 39 日。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因本案被行政

处罚已缴纳的罚款 4000 元可折抵罚金。) 

九、被告人钟国裕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

期一日，应折抵刑期 39 日。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因本案被行政

处罚已缴纳的罚款可折抵罚金。) 

十、被告人丁杰犯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 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

期一日，应折抵刑期 32 日。罚金由已缴纳的行政罚款折抵。) 

十一、被告人魏强犯欺诈发行证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

一份，副本二份。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目前已停止经营。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目前已停止经营。 



公告编号：2025-016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目前暂无解决进展及后续的处理计划，公司将据相关事情进展情况及时

披露事件进展。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刑事判决书（2024）粤 14 刑初 23 号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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